市住建局关于加强建筑工程施工分阶段质量、安全监督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住建局、黄山高新区住建局、黄山风景区建管办，中心城区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
为贯彻落实建筑业领域“放管服”改革有关要求，优化我市营商环境，加速建设项目落地开工，加强施工安全监督管理，规范安全监督的工作程序和监督行为，根据《市住建局关于分类推进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分阶段办理（试行）的通知》(黄建审改办〔2021〕18 号)文件精神,针对我市建筑工程分阶段办理施工许可证的情况，现就加强分阶段实施质量、安全监督工作通知如下：
一、监督分阶段划分
凡申请分阶段办理施工许可工业类项目按“±0.000”以下、“±0.000”以上两个阶段实施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凡申请分阶段办理施工许可政府投资、社会投资项目，按“桩基工程、基坑支护和土方开挖”、“±0.000 以下”、“±0.000 以上”三个阶段实施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二、监督基本要求

分阶段的施工质量、安全监督工作按照分标段分别进行。对每个阶段施工的质量、安全监督工作应有重点、针对性开展工作。监督内容含过程监督程序（监督告知、日常监督抽查、中（终）止监督）、质量验收监督、监督抽测、危大工程及机械设备管理、实名制考勤及质量、安全监督档案归档，同一个项目按照不同阶段建立子目录。
制定每个阶段的质量、安全监督工作计划，明确各阶段施工的质量、安全监督内容、抽查频次、监督措施等。根据监督抽查情况对各阶段的不同安全风险进行分级管控，做到差异化监管。
三、分阶段相关要求

(一)±0.000 以下基础工程（含桩基工程、基坑支护和土方开挖）施工阶段
针对基础工程施工的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现场扬尘治理措施落实情况）情况，以及为上部结构施工做好衔接准备等工作特点进行监督。重点包括现场基坑（基槽）支护、开挖等危大工程方案的编审、论证、交底、实施、验收等环节的落实，有限空间安全管控，大型机械设备安装使用，现场扬尘治理“六个百分百”各项措施、扬尘监测设施落实，基桩（基槽）、基础分部验收程序和实体质量、基桩检测情况、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实名制考勤设施、视频监控系统等有关信息化建设情况。
1、建设单位应牵头协调施工单位落实现场开工条件，规范设置现场围挡、办公区、生活区、作业区等临建设施，做好场内施工道路硬化等“三通一平”，落实各项扬尘防治措施。安装现场视频监控系统，关键岗位人员、建筑工人实名制考勤设备等。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应明确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费用的支付、使用。施工单位履行现场安全生产和扬尘防治主体责任，建立各项责任制度，完善管理机构。监理单位承担监理职责，加强现场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监督管理。
2、属于超过一定规模的基坑支护、土方开挖、高支模等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由施工单位编制，监理单位审查审批，组织专家论证，依据相关规定做好实施过程交底、检查、整改、验收、监测等各项工作。
3、基础阶段的施工单位（专业承包单位）可按有关规定办理塔式起重机等建筑起重机械设备的安装、使用等手续。如后期施工的其他单位继续使用的，应完善各项手续，做好移交管理工作。
4、基槽开挖完成后，监理单位应组织建设、施工、勘察、设计单位确认持力层情况，桩基检测方法需严格按照图纸和规范要求，基础分部完成后，需组织分部验收。
(二)±0.000 以上施工阶段
本阶段的监督重点是对主体结构、装饰装修工程的施工质量、安全、文明施工等工作。重点包括原材料管理、混凝土浇筑、钢筋连接、砌体砌筑、外墙、屋面防水保温施工、设备安装等工程质量，钢筋脚手架、模板支撑、起重吊装及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幕墙安装、钢结构安装等危大工程各环节实施，高处作业、消防安全管控，组织机构设置，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日常安全教育、检查等。
1、建设单位应牵头做好基础工程和主体、装饰装修工程不同施工单位的工作协调衔接，做好工作交接，避免产生矛盾纠纷。原施工单位不得随意拆除原有防护设施和已安装的设施设备，确需拆除的，主体工程施工单位应按照规定重新设置。施工、监理单位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要求，落实现场工程质量、安全生产和扬尘防治主体责任。施工单位加强对各分包单位安全管理。
2、对已安装的塔式起重机等大型设备，主体施工单位继续使用的可变更、完善使用手续，由使用单位按规定做好后期起重机械使用维保、顶升或拆除等工作。
四、相关工作要求

1、建设单位应牵头协调各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做好施工过程各阶段工作衔接，规范工作程序，避免出现工作漏洞、盲区。各单位各阶段应履行相应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做好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扬尘防治、农民工工资支付等各项管理工作，严禁违法违规行为。没有领取施工许可证的阶段不得提前开工。
2、各施工阶段，基础工程完工后，如无法及时申请下一阶段施工许可证，建设单位应当履行工程质量安全首要责任，监理单位履行监理责任，加强现场管理。对如涉及基坑支护超过设计使用年限，须采取有效措施包括重新制定专项方案进行二次加固或回填基坑等方式保证基坑及周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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